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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義建立(5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雪歌仁波切主講 2010-01-22
４. 解說說無體性宗的體系

4-3-1. 解說自續派的體系

4-3-1-7. 解說地道的建立

為什麼「補持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這個執著心比較粗，「能取、所取二」的這種執著心比較細，更細的是「一切法諦實有」這種的執著是最細的。原因是什麼呢？先區分一下，「能取、所取二」的這種執著也好，「一切法是諦實有」這種執著也好，這兩個都是法我執。「補持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這就是「補特伽羅我執」，有的人就用「人我執」，這兩個都可以，應該是「補特伽羅我執」這個詞比較正確一點。「補持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為什麼它是比較粗？原因是這樣子，我們也會有一點感覺出來；就是我們看一看自己的心，比如說，我們很自私的一個人，心就比較容易起煩惱，我們自己會感覺出來嘛，那個時侯「補特伽羅我執」是比較容易認出來的。
    「法我執」來說，就很難認出來。比如說，完全沒有很自私或自己上面執著，但是他對這個法上也是有一個執著，然而我們認不出來，對法上的這個執著是認不出來的，比較難，我們一般就很難認得出來。我們自己也是會有感覺，好像我執這個很容易認得出來，然而除了我執以外，法上也有一種執著。有時候，我們會說法上會有什麼執著？如果沒有我執，法上能有什麼執著呢？會這樣子想，是吧！這是我們自己想一想，好像有這個感覺。所以，「補特伽羅我執」是很容易認出來的，它是粗的。對法上的這種執著「法我執」呢，就很難認得出來，很細的。毘婆沙宗、經部宗，他們認為沒有「法我執」啊！法上面執著是對的。「補特伽羅我執」有問題，這個會讓我們生起煩惱，「法我執」就沒有什麼不正確的，這是毘婆沙宗、經部宗這樣子想的！所以，就可以理解，「補持伽羅我執」是很容易能認得出來的，比較粗的；「法我執」比「補持伽羅我執」更細的，很難認得出來的。

    還有一個要瞭解，現在「補持伽羅我執」，我們不講應成派喔！我們現在是講自續派以下，「補持伽羅我執」和「法我執」。上個禮拜我們有談到「補持伽羅我執」和「法我執」，是不是補特伽羅上面的執著就叫「補特伽羅我執」，法上面就叫「法我執」？不是喔！這個就要暸解。法上面也有「補特伽羅我執」；補特伽羅上面也有「法我執」，這是自續派以下的想法。這也有道理，我們法上面有什麼樣的「補特伽羅我執」呢？我們這裡就有一個「我」，「我」執著的時候呢，就有一個「他」，這個「他」雖然是一個法上面解釋，另外一個對境上面解釋，但是「他」是從這邊影響的；這裡有一個「我」的時候，就對另外一個好像有一個距離感，就有一種執著。或者是對我們對境的法呢，這個我要用、這個我不要，像這樣子。這裡有「我」的時候，對法上面一個認定的時候也是有一種執著。這個認定、執著，比如說，我想要這個電腦，這是「我要」，這個電腦人家要摔壞的時候呢，「摔壞」這個部分「我不要」。所以這個時候「我要」、「我不要」，這些都是心裡非常強的一個感受，這就是一種執著嘛！所以這就是由對「我」的一種執著帶來的，是由補特伽羅我自己上面有一個我執了之後呢，其他一切的法上面也會帶來一種執著，這個執著也是叫「補特伽羅我執」，因為它不是法那邊帶來的，它是「我」這邊的一個執著帶來的，從這邊帶來的所有的執著就叫「補特伽羅我執」。
    所以「補特伽羅我執」不只在補特伽羅上面有，連一切的法上面也是會有補特伽羅我執。比如說，我的朋友，人家讚美他，我很高興；我的敵人，人家讚美他，我受不了。是吧！這個就是我的敵人上面有一種執著，我的親人上面也有一種執著，這兩個都是「補特伽羅我執」。這個是從哪裡來呢？從我這邊的一個執著帶來，就變成「補特伽羅我執」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執著。

問：法上面有補特伽羅我執，能不能舉個例子？

答：我剛剛有舉一個例子，比如說，我的敵人、我的親人，這些都是我的角度來說，他是對境的法，是吧？他不是我嘛，他是對境的法。但是對我這邊有一個執著，這裡帶來我的敵人、我的親人。那一樣，我的電腦就要一直存在，這方面我執著，我的電腦人家要摔壞，這個方面我就非常反感，也是一種執著。所以這兩個執著也是對境的法嘛，但是這個對境的法上面執著是從哪裡來呢？從我這裡有補特伽羅的執著而來的。我的電腦一直要存在、我的電腦摔壞，這兩個上面的執著是從哪裡來的？從我上面有執著這裡來的，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執著也是補特伽羅我執。補特伽羅我執，書裡面用的時候就叫「對境的法上面的補特伽羅我執」也就是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所受用」。「所受用」這個辭可能要解釋一下。
問：和「我所」是不是一樣？

答：不是，不一樣。
    補特伽羅所受用，「受用」的意思是，比如說，九十度以上、一百度的氣溫我不喜歡，七十度左右的氣溫我很喜歡，這兩個是對境的法嘛，這兩個對境的法，一個是喜歡，一個是不喜歡，不喜歡是誰的不喜歡呢？我不喜歡。所以我不喜歡，是我執帶來的。我喜歡，我一定要七十度左右的氣溫，這也是我這裡有執著，對境上面也執著，所以兩個都是執著，一個要；一個完全反感不要。這兩個執著，書裡面用甚麼解釋呢，譬如說，七十度左右的氣溫上面呢，叫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受用的執著」；所受用的執著。一百度以上的氣溫上面呢，也是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受用的執著」，「受用」的意思是對境的意思；好像相對他有一個對境。所以受用的意思不是一定要享受用的這個意思。不要的也是受用；要的也是受用。這樣可以理解吧？這就是叫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執著」，很廣啊！就是對一切的法上面都有的。
再來，「能取、所取二」的這種執著，或者是那個「實有的執著」呢，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這個執著已經沒有了，但還是會有執著。第一個，我們有執著的是「能取、所取二」的執著，它不是講「我在這裡」的一個執著；我的這個執著，它不是。它主要是講，那個境它本身在那裡存在的；這個外面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這些境呢，它在那裡它是存在的。這個是跟我沒有關係嘛，是吧？跟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沒有關係，它在那邊存在的、成立起來的。這樣子的一個心、這種看法，也是一種執著。這個唯識以上才認得出來的，毘婆沙宗、經部宗認不出來，唯識以上才認得出來這樣子的一個心也是一種執著。我們想一想，要瞭解「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」呢，補特伽羅上面也有，剛剛我們有沒有講？補特「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的這個執著呢，不管補特伽羅、不管法，上面都會有的，是吧？一樣的道理「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」呢，也是一樣，不管法也好，補特伽羅也好，一切的上面就會有這種執著心，「能取、所取二」的執著心。

    剛剛舉例，我的電腦，這樣子的一個電腦上面執著就可以說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的執著也有，若把電腦上面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執著去除掉了，但是電腦上面「能取、所取二」的執著還是會存在的。同樣的，我的親人、我的敵人，雖然這兩個上面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」的執著已經去除掉了，但是這兩個上面「能取、所取二」的執著還是會有存在的，這樣可以理解嗎？ 

    所以，剛剛講的那個一百度以上的氣溫，還有七十左右的氣溫上面，就是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執著」也有，「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」也有。當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這種補特伽羅我執去除掉了之後，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還是會存在。所以這就是不一樣嘛，是吧？

    反過來說「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」去除掉的話呢，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或者補特伽羅我執」也就同時去除掉了。這個原因是什麼呢？這個我們要瞭解，主要是，補特伽羅或者是我這個上面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執著心，跟我這個上面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心，這兩個來說，我上面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一去除的話，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執著也會去除。我這個上面能獨立實質有這個執著心去除掉的話，不一定能去除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心，這兩個是不一樣的。
譬如說，我們自己的這個我上面瞭解它是能取、所取二空，一瞭解的話，有一點如幻化的感覺，所以呢，肯定沒有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執著心，肯定就沒有辦法存在。所以我這個上面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心一去除，那就是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執著心就自然去除了，這可以理解吧！所以呢就可以講，「補特伽羅我執」是比較粗，「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心」比較細一點。有這樣子的一個道理。這樣瞭解嗎？
    直接斷除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是誰？就是獨覺。直接進入獨覺的這些行者，直接把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斷除掉；直接斷除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的時候，自然就消滅了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的執著，這樣瞭解嗎？為什麼自然消滅呢？重點是剛剛我們講的，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去除的話那就包括「我」這個上面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也會去除，「我」這個上面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一去除的話，我這個上面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執著呢就去除了，因此就不需要考慮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一去除了之後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要不要去除，沒有必要。
【因為那些具有獨覺種性者，以「執『色（所取）及取色之量（能取）異質』的分別識」作為「主要的所斷」，而以「了解『所取、能取異質空』的見解」作為「主要的所修」來對治前者，然後證得「中品菩提」。】 (P.67/L.18)
    這裡沒有談到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，是吧？為什麼不需要談呢？因為他斷除『色（所取）及取色之量（能取）異質』的分別識」就等於已經斷除聲聞他們所要斷的，就不需要另外作一件事情。我們這裡要記住，獨覺有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，聲聞也有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等五道，大乘也有，三個都有各個的五道。比如說獨覺的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，這些修的時候呢，同時聲聞的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已經包含了，自然就包含了。一樣的道理，大乘的這個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修的時候呢，下面的獨覺和聲聞的五道自然就已經包含了，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道理。這個是講「補特伽羅我執」和「取所、能取二的執著」，這兩個中間的關係。
    再來，就是「實有的執著」，實有的這個執著呢，就比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更細。為什麼更細，原因是什麼？原因是這樣子，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去除了之後，還是會有存在實有的執著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講這個能取、所取二空，這個道理的時候，比如說以電腦來說；這個電腦是能取、所取二空，這個二空解釋的時候，真正的解釋是，電腦它是心識的示現，「能取、所取二空」，二空那就變成什麼？那就變成一，體性一，能取、所取不是二，是一。變成一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它是我們的心識的一個示現，它就到這個為止。那心識的一個示現的時候呢，它的體性是心的示現，這是心的體性的話呢，它還是實有啊！最後來說他還是實有的，是吧！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實有是我們修這個「能取、所取二空」，這個結果修了之後還是不能去除的，實有的這個執著，還是存在。也就是說「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」跟「實有的執著」來說，實有的這個執著它是更細的。
    「實有的執著」去除的是什麼呢？它連前面我們講心的體性這塊也要去除；如果這種想法也是有問題，連這個想法也把它去除掉。比如說電腦也好、一切的法也好，它的裡面一直、一直追究的話呢，自己就沒有一個東西，完全一個空的，完全沒有一個實有的，這就是達到實有空、無實有這個道理，達到這個程度。所以講無實有這個道理，就是一個最高的道理。「實有的執著」，這樣可以理解嗎？
    我們現在就這樣子想，實有的這個執著也就是法我執，是吧？那這個實有的這個執著；法我執，它是不是只有執著法上面嗎？補特伽羅上面有沒有？有吧！我們剛剛前面有談到嘛！比如說，補特伽羅我執跟法我執，不是從對境是不是補特伽羅、是不是法，這裡安立的。剛剛我們也有談到，「能取、所取二的執著」，法上面也有，補特伽羅上面也有。一樣的道理，「實有的執著」，法上面也有、補特伽羅上面也有。

    所以，實有的執著，補特伽羅上面、法上面，兩個都有。第一個我們要瞭解的是，「實有的執著」我們一斷除的話，「補特伽羅我執」也會斷除掉。實有的這個執著一斷除的話，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也會斷除掉，兩個都會斷除掉。為什麼？先說明實有的這個執著斷除的話，補特伽羅我執為什麼會斷除呢？我們就先這樣子認，「補特伽羅我執」是什麼意思？補特伽羅自己這個「我」上面呢，能獨立實質有的這個執著，就叫「補特伽羅我執」。那現在實有的這個執著來說呢，那就是對這個「我」補特伽羅上面也有實有的執著，所以，實有的這個執著一斷除的話，那當然「我」上面實有的執著也會斷除掉。那「我」完全不實有，完全空。完全空這樣子瞭解的時候呢，當然「我」這個能獨立實質有這種的執著是不可能會存在的。所以我或者是補特伽羅上面實有這塊，「實有的執著」一斷掉，當然能獨立實質有就更沒有了。意思是「實有的執著」斷除的話，「補特伽羅我執」肯定可以斷除，這個是第一個。然後「實有的執著」一斷除的話呢，能不能斷除掉「能取、所取二」的執著呢？也是會斷除。為什麼？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，能取、所取二這個執著斷了之後，實有的執著還會存在，它更細。那連實有的部分去除掉的話，能取、所取二的這個執著就更不存在了。

    因為這個道理的緣故呢，我們就瞭解，大乘的這些菩薩們，他們需不需要特別修「補特伽羅能獨立實質有空」、「能取、所取二空」？沒有必要特別要修，他主修就是「一切法的實有空」，這個一修就自然解決了其他。所以呢，我們看一下大乘菩薩他們是怎麼呢：

【諸菩薩以「實執及其習氣」作為「主要的所斷」，而以「了解『一切法無實有』的見解」作為「主要的所修」來對治前者，然後證得「上品菩堤」。】 (P.68/L.3)
    所以這裡沒有談到要修的是「能取、所取二空」啊，「補特伽羅無我」啊，都沒有講。同樣，所要斷的裡面呢，「補特伽羅我執」，「能取所取二的執著」都沒有講，他講的是「實有的執著」，實有的這個執著裡面已經包含補特伽羅我執那些。修的時候，空的這個道理，那麼圓滿的一個空性的道理一修的話呢，法究竟的實相，已經明白了，那粗的這個實相是沒有必要修的，所以就修這個「實有空」，這個一修，那就解決了。沒有必要想其他的，大乘就是這樣子。
    同樣的，大乘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這五道，大乘的資糧道就包括獨覺、聲聞的資糧道，大乘的加行道包括獨覺、聲聞的加行道，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也是一樣的情形。所以就沒有必要另外再修一個聲聞跟獨覺的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、無學道。反過來說，聲聞的這個修好了，獨覺的還是要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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